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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地就医的概念和内涵

2022年异地就医新政策

异地就医备案流程

异地就医结算及注意事项

主要
内容



一、

异地就医的概念和内涵



异地就医名词解释——统筹地区外就医。
根据烟人社规[2018]年6号文的规定，异地就医是指参保人员在烟台市行政区域以外或异地

居住人员临时返烟发生的医疗行为， 。（包括已办理异地长期居住手续以后在就医地

以外其它区域发生的就医行为，含参保地）

一、异地就医的概念和内涵



2022年异地就
医政策变化



n（一）整合简化异地就医人员分类
n 1、将 退休人员、常驻异地工作人员、长

期异地居住人员、外出务工农民、外来就业创业

人员，统一整合简化为“异地长期居住人员”。

n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一般指异地居住、生活、工作6

个月以上的人员。

n 2、将

等临时在外就医人员，统一简化整合”

临时外出就医人员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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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办理了“异地长期居住人员”备案后，在备案有效期内（备案未满6个月）

确需回参保地区就医的，按以下原则处理：通过提交备案就医地户籍证明、

居住证或单位工作证明等材料，申请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变回参保地的，

享受与参保地同等的医保待遇。

n 未提供上述有关证明材料，按“临时外出就医人员”医保待遇政策执行。

n 办理了“异地长期居住人员”备案超过6个月需变更长期异地就医地的，可

申请终止原长期异地就医备案，根据实际就医需求重新办理异地备案。

n 一言以蔽之：只要有证，随时终止，自由切换

n 注：终止后再次办理不做原则性的要求和限制，不做过多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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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异地就医结算
及

注意事项



参保人异地就医原则上执行就医地支付范

围及有关规定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、诊疗

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）

参保人异地就医时执行参保地的医保

基金起付标准、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

限额

待遇政策

就医地
目录

参保地
待遇



         

异地就医注意事项

1、“异地长期居住”人员省内、省

外就医均需进行备案。

“临时外出就医”人员省内无需备

案，省外需备案。

3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，在备案的长

期居住地以外就医，按临时外出政

策执行（包括回参保地）首负10%，

临时回参保地的住院和门诊执行参

保地管理政策。

2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异地就医发生

的住院、门慢、普门医疗费用，个

人首先负担10%，其中住院根据就

诊医疗机构级别结算。



4、44种国家谈判药品纳入

“异地长期居住”保障，不

纳入“临时外出就医”保障。

全部回参保地代传，不能联

网，且要求费用发生日期必

须存在“异地长期居住”备

案，否则不予代传。

5、“异地长期居住人员“备

案起始日期只能选择当前或

之后的日期，终止日期可以

选择6个月以后的日期或为空。

“临时外出人员“备案起始

日期可早于当前日期，终止

日期可为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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